
(五) 與其他基督徒和好∗ 
 
「父啊！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，就如你在我內，我在你內，為叫世界相信是

你派遣了我。」(若 17:21) 
 
「修和」是大公會議的首要條件。 
 
天主教與其他教會之間經過多年來的努力，大家都可以有相當程度的來往。除了

與基督教協進會外，更與多個個別教會交談。每年大家都共同慶祝基督徒合一祈

禱週，各個教會共同編寫一份呼籲文，藉著不同的主題彼此互相鼓勵，從不同的

角度，推動各個教會成員走上修和的道路。除此之外，各個教會共同舉行崇拜，

然後有早餐團契，晚上更有祈禱會，加增彼此交談認識。 
 
至於近期，較多福音派和地方教會出現，我們與他們接觸的機會不多，故此暫時

尚未有較親切的交談時機。 
 
關於教會修和方面，不同教會曾於 1982年討論一份「利馬」文件，提及聖洗、
聖體和神品聖事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讓不同教會表達不同意見，加增彼此交

流，和更深入瞭解不同教會於這三件聖事上之看法。 
 
教會間修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為這不是教會人士情面或權力的事，而是內心

的皈依，整個人和團體的改變，若單靠人的力量，實在無法成事的，所以需要不

斷祈禱，才可指望走上合一共融的道路。 
 
其次各教會應努力共同探索、明白各個教會的不同傳統和困難，過程是艱鉅的，

因為大家都要尋求真理，服膺真理。同時還要緊記修和並非妥協。 
 
至於教會間的互領聖事，這是修和後的目標。否則各個教會人士因著個人的熱誠

而忽略教會有關信仰、教義和體制上的差異。這種情況可能帶來更大的分裂和誤

會。 
 
目前推動教會間的修和活動也不少，以一個緩慢穩定的步伐，共融合一肯定可以

達到的。比較容易可以較快達到預期效果的方法，是教會間可以共同籌備音樂聚

會，以音樂、聖詠把不同教會的人士連結起來，在融洽的氣氛中彼此交談，增進

友誼，對修和有莫大的裨益。同樣，各教會間可以共同策劃服務社會的工作，近

期新來港的中國居民，青少年的益智活動，有關市民失業、居住、醫療的民生問

題，也可以成為各教會彼此間共同合作的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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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大家都關心同一樣天主聖言，教會間都可以共同查經，尋求怎樣活出聖言的

精萃。 
 
其實多接觸、多來往、多交談，教會間的修和並不是如想像中那麼困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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